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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) 

一、 弘光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，為強化照顧經濟弱勢族群使其能安心就學，

依據「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」精神，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學生宿舍

暨校外賃居學生住宿費補助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 本要點補助原則為: 

(一)校內住宿費補助： 

1、符合低收入戶資格之校內住宿學生，提供校內住宿費全額補助，女生

僅限申請 Y 棟為原則，男生僅限申請 Q 棟四人房為原則。 

2、符合中低收入戶或經濟弱勢個案資格之校內住宿學生，提供校內宿舍

優先住宿，並補助每學期四千二百五十元之住宿費優惠，女生僅限申請

Y 棟為原則，男生僅限申請 Q 棟四人房為原則。 

(二)校外賃居住宿費補助： 

1、符合低收入戶資格之賃居生，提供住宿費八千五百元補助為原則。 

2、符合中低收入戶或經濟弱勢個案資格之賃居生，提供住宿費四千二百

五十元補助為原則。 

三、 凡符合前述補助資格者，應填寫「住宿減免補助申請表」及檢附縣市政府

管轄機關開立之證明文件(必要時得提供其他證明文件，同時排除當年度已

有申請政府機關相關補助者)，於公告時限內向學務處生活暨住宿輔導組（生

住組）提出申請。 

(一)校內住宿費補助每學期實施一次，經費由「校內學雜費提撥學生就學獎

補助助學金」支應。 

(二)校外住宿費補助每學期實施一次為原則，得視捐贈金額調整，經費由「住

宿補助基金」支應。 

四、 凡依「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」申請校內宿舍者，填寫「住宿申請表」，

得優先核准床位，但以一學年為限，第二學年須再出具縣市政府管轄機關

開立之證明文件，始得申請宿舍。 

五、申請住宿費減免通過者，依「弘光科技大學住宿減免補助學生服務回饋實

施要點」辦理。 



六、學生宿舍暨校外賃居學生住宿費補助審查會議由學務長、生住組組長、學

生會會長、學生議會議長、宿舍幹部代表一人，擔任審查委員，必要時得

邀請校內外相關人士列席說明。 

七、以上申請經學生宿舍暨校外賃居學生住宿費補助審查會議審核後，陳校長

核定後辦理住宿費補助。 

八、本校住宿補助基金專戶由校外房東自由捐贈(捐贈建議金額計算說明如附

件)，並由校外宿舍管理單位推舉代表一名，監督運作執行情況，本校生住

組則需於年度房東會議報告執行狀況。 

九、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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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光科技大學校外賃居宿舍住宿費補助捐贈建議金額計算說明 

 

房東姓名 

本校生

住 宿

床 數 

基數金額計算(A) (B) 

基本 

金額 

(A+B) 

住宿捐贈 

總額 

(C) 

活動捐贈金額

(一床*一百元) 

(A+B+C) 

建議捐贈 

總金額 

備

註 
基數 

(五床=一基數) 
金額 

(基數*一百元) 

         

說明： 

一、 建議捐贈金額依每學年第二學期住宿人數為參考依據。 

二、 以每年捐贈二千元為基本金額。 

三、 以五個床位為基數(床位基數得依學生歷年申請補助總額彈性調整)，凡租予本校學生每增加

一個基數床位，增加捐贈一百元。 

四、 以上捐贈基準，依年度房東會議修正調整。 


